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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展唇器(10)，其為一彈性體且該展唇器包括： 一第一展唇部(11)，其為自該彈性體
一側分別向外突出且呈弧狀分岔配置的二對凸起物(111,112)，該第一展唇部之各該凸起
物(111a,111b,112a,112b)的末端係為一圓狀導角且各該凸起物(111a,111b,112a,112b)之間
具有呈內凹的一第一弧狀凹溝(113a,113b)；以及 一第二展唇部(12)，其為自該彈性體另
一側向外突伸且呈一半圓狀對稱配置的一對弧狀凸條(12a,12b)，各該弧狀凸條的末端具
有形成弧狀分岔配置的二對凸起物(121,122) ，第二展唇部之各該凸起物的末端係為一圓
狀導角且各該凸起物之間具有呈內凹的一第二弧狀凹溝(123a,123b)；其中 該第一展唇部
的其中一對凸起物(111)之間的軸向間距相異於另一對凸起物(112)的軸向間距，用以對嘴
唇左右二側肌肉構成不同的向外擴張力道； 該第二展唇部的其中一對凸起物(121)之間的
軸向間距相異於另一對凸起物(122)的軸向間距，用以對嘴唇左右二側肌肉構成不同的向
外擴張力道。

2.　一種展唇器(20)，其為一彈性體且該展唇器包括： 一第一展唇部(11)，其為自該彈性體
一側分別向外突出且呈弧狀分岔配置的二對凸起物(111,112)，該第一展唇部之各該凸起
物的末端係為一圓狀導角且各該凸起物之間具有呈內凹的一第一弧狀凹溝(113,114)； 一
第二展唇部(12)，其自該彈性體另一側向外突伸且呈一半圓狀對稱配置的一對弧狀凸條
(12a,12b)，各該弧狀凸條的末端具有形成弧狀分岔配置的二對凸起物(121,122) ，第二展
唇部之各該凸起物的末端係為一圓狀導角且各該凸起物之間具有呈內凹的一第二弧狀凹

溝(123a,123b)；以及 一支撐件(21)，其可組卸地連接該彈性體，該支撐件係以該第一展
唇部的突出方向形成互垂、或者以該第二展唇部的突伸方向形成互垂的方向配置，用以

抵頂上側嘴唇而使口腔被上下撐開；   其中該第一展唇部的其中一對凸起物(111)之間的
軸向間距相異於另一對凸起物(112)的軸向間距，用以對嘴唇左右二側肌肉構成不同的向
外擴張力道；   該第二展唇部的其中一對凸起物(121)之間的軸向間距相異於另一對凸起
物(122)的軸向間距，用以對嘴唇左右二側肌肉構成不同的向外擴張力道。

3.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2項所述之展唇器，其中該彈性體開設有貫穿該彈性體的一插槽口
(13)，該支撐件係為一呈半月形結構且向外延伸有一樞軸部(210)，該支撐件以該樞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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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設於該插槽口中，而該支撐件係以繞該插槽口的中心軸向形成旋轉，以改變抵頂上側

嘴唇的位置，從而調整撐開口腔的開口大小。

4.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3項所述之展唇器，其中該支撐件一端係具有一凹口部(212)，該支撐
件以具有該凹口部的一端抵靠上側嘴唇，從而使該支撐件形成固定。

5.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至 4任一項所述之展唇器，其中該彈性體係為一熱塑性彈性體
(TPE)。

6.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至 4任一項所述之展唇器，其中該第一展唇部的其中一對凸起物
(111)之間的軸向間距定義為一第一擴張距離(d1)，另一對凸起物(112)之間的軸向間距定
義為一第二擴張距離(d2)，該第二展唇部的其中一對凸起物(121)之間的軸向間距定義為
一第三擴張距離(d3)，另一對凸起物(122)之間的軸向間距定義為一第四擴張距離(d4)，該
些擴張距離係滿足以下條件： 該第一擴張距離(d1)小於該第二擴張距離(d2)；以及 該第
三擴張距離(d3)小於該第四擴張距離(d4)。

7.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所述之展唇器，其中該第三擴張距離(d3)小於或等於該第一擴張
距離(d1)；以及該第四擴張距離(d4)小於或等於該第二擴張距離(d2)。

8.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至 4任一項所述之展唇器，其中該第一弧狀凹溝的底面係呈半圓形
且自該底面朝二端延伸連接各該凸起物的末端，分別配置於該第一弧狀凹溝二端的至少

一對凸起物係自該彈性體略朝遠離彼此方向朝外斜向突伸，該第二弧狀凹溝底面係呈半

圓形且自該底面朝二端延伸連接各該凸起物的末端，分別配置於該第二弧狀凹溝二端的

至少一對凸起物係自該弧狀凸條略朝遠離彼此方向朝外斜向突伸。

9.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8項所述之展唇器，其中分別配置於該第一弧狀凹溝二端的該些凸起
物(111a,112a,111b,112b)構成一第一夾持部(110a,110b)，用以夾持口腔內外二側形成固
定，而分別配置於該第二弧狀凹溝二端的該些凸起物構成一第二夾持部(120) ，用以夾持
口腔內外二側形成固定。

10.   如申請專利範圍第 1或 2項所述之展唇器，其中更包含有一置物槽口(14)，該置物槽口
貫穿該彈性體且位於該第一展唇部與該第二展唇部之間的位置，該置物槽口係為一長條

狀溝槽且其二側以一斜向角度(θ)向外延伸，該斜向角度係介於 30~45度。
圖式簡單說明

圖 1係顯示本創作之展唇器一實施例的側面示意圖。 圖 2係顯示本創作之展唇器一實施
例的外觀結構示意圖。 圖 3a-3c係分別顯示本創作之展唇器的實際應用示意圖(口腔撐開幅度
由最小到最大)。 圖 4係顯示本創作之展唇器的另一種實際應用示意圖。 圖 5係顯示本創作
之支撐件的側面示意圖。 圖 6係顯示本創作之支撐件的外觀結構示意圖。 圖 7係顯示本創作
之展唇器另一實施例的外觀示意圖(結合支撐件)。 圖 8係顯示本創作之結合支撐件的展唇器
的實際應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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